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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 47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3年 7月 31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參、主席：馮副局長欽賜                  紀錄: 吳怡嬅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署113年辦理性騷擾防治訓練課程一案。 

說明：本署已於113年6月4日，邀請「常青國際法律事務

所」顧問律師王如玄講授「性平三法修正-談性騷

擾防治及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及「性平三法修正-

探討性騷擾防治及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實務處理」2

場次課程，分別從一般同仁、主管及專責人員角度

探討加強性騷擾防治觀念，並提醒與同仁互動間應

瞭解及相關注意事項。 

決議： 

一、 有關針對主管人員及專責人員辦理之相關訓練課

程，請人事室考量適當之研習或會議場合邀請具

相當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授課，除探討處理性騷

擾案件之同理心及相關溝通技巧，亦可再強化主

管與同仁間平時相處及應對之互動方式。 

二、 有關就性騷擾及職場霸凌事件之預防，考量各機

關申訴案件中之言語騷擾及霸凌案件有增加之趨

勢，建議除事後調查及申訴處理之相關程序外，

可於前端多強化員工協助方案之推動，透過平時

觀察及即時介入關懷同仁身心狀況，以降低相關

事件發生之機率，促進職場安全。 

案由二：有關本署依「交通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114

年)」，於113年製作至少2種以上具性別平等觀點宣

導品，並向外部民眾宣導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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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署依上述計畫「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

項目，製作完成「性平三法修法」及「跟騷法態樣」

2種宣導海報，內容以無性別差異方式呈現；並於

113年5月2日以電子郵件請本小組委員協助檢視後

定稿，目前依上述計畫自製海報計2版(如附件1、

附件2)。 

決議： 

一、 有關本案說明「無性別差異」方式呈現之文字，

建議未來修正為「內容以具性別敏感度」方式呈

現。 

二、 有關附件一海報之文字，建議將「強化有效打擊

加害人的裁罰處置」修正為「強化性騷擾零容忍

政策」。 

   案由三：有關本署報送「交通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

114年）辦理情形表」及「112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

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綜合建議事項分辦表」一

案。 

 說明：交通部為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9屆第6次會議，

請所屬各機關依旨述表件列管事項填報辦理情形，

本署受列管項目將依期程持續配合辦理；相關表件

業依限完成報部作業(如附件3、附件4)。 

決議： 

一、 依交通部第9屆第6次會議建議，本署未來可補充

加強如下： 

(一) 本署研發新氣象服務產品可再加強與性別議題

之連結，並可參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CEDAW)第37號建議」(關於氣候變化背景

下減少災害風險所涉性別方面的第37(2018)號

一般性建議)相關內容。 

(二) 建議自製文宣可於本署辦理相關跨機關(單位)

活動(如：與地方政府、防災單位合作) 時加強

宣導，並請綜合規劃組服務科協助提供相關管

道或連繫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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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附件3「交通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

114年）辦理情形表」，「跟騷法態樣宣導海報」

文字請修正為「跟蹤騷擾防制法宣導海報」；下

方「讓大家了解性騷擾防治應無性別差異」修正

為「積極防治性騷擾」。 

三、 有關附件4「112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

業務輔導考核綜合建議事項分辦表」，官網「性

別、育兒及托老相關連結」請將托老修正為「長

照」。 

四、 有關本署高低溫燈號資訊服務，建議考量文字修

改為「保護老人、女性、兒少免於極端氣候危

害」。 

五、 其他部分請再依交通部會議決議配合修正本署辦

理事項。 

柒、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本署自製113年破除職業性別刻板印象之宣導

影片一案。 

說明：本署依交通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114年） 

列管事項，將於113年底前完成改善交通領域職業

性別隔離宣導短片「新一代的雷達觀測推手」拍攝，

未來將依該計畫進行校園宣導，並置於本署官網供

民眾瀏覽；有關目前拍攝內容詳如播放影片。 

決議： 

一、 建議影片可介紹主角現任職務、本人對工作或執

行業務之想法，並融入離島氣象工作（艱困氣候、

環境及距離等）與生活平衡之情形。 

二、 影片名稱建議可配合離島主題適度調整，突顯女

性同仁於離島工作、雷達站探址情形；另建議影

片加上字幕以方便受眾觀看。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1時45分。 


